岩寺镇留守儿童活动室建设
后续管护实施细则
为加强留守儿童活动室建设的后期管护，确保民生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制定留守儿童活动室后续管护实施细则：
一、管护主体
项目所在的乡镇政府负责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乡镇分管领导为责任人，乡镇妇联主席具体指导日常工作。
二、管护措施
资金筹集管理使用。按照财政拨一点、地点配套一点、向社会募捐一点的方法筹集管护经费，每个留守儿童活动室需筹集1万元以上的后续管护经费，其中区财政3000元、乡镇政府配套3000元，其余由向社会募捐成立关爱基金解决。区财政拨款用于活动的开展（凭活动方案、图片、发票到区妇联报销），乡镇配套及自筹用于留守儿童活动室管护人员工资的开支及设备器材图书的维护等方面。

工作规范有效运转。留守儿童活动室的日常管理要坚持责任明确、安全第一、严格有序、关爱到位的原则，要保证开放时间每周不少于二天，寒暑假做到每天开放，要充分利用留守儿童活动室的有效资源，组织留守儿童开展读书竞赛、文体比赛、生活小技能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注重对留守儿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要通过家校联系、结对帮助、亲情电话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加强与留守儿童的联系与管理。要加强活动室档案资料管理。
三、工作要求
项目建设所在的乡镇政府要用好、管好这笔后续管护经费，切实发挥好其作用，力争“每笔钱都花在刀刃上”， 真正把后期管护工作落到实处。要细心保存相关手续和凭证，以备案可查，区妇联、区财政局将随机检查管护经费专款专用情况，各地要按要求使用。
区妇联、区民生办将不定期联合对留守儿童活动室开放情况进行督查，考核结果纳入当年对乡镇妇联的工作目标考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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